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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证券代码：003037        证券简称：三和管桩         公告编号：2021-072 

 

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 

 

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9 日召开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目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

项目”）的实施进度，将募投项目“江门预应力高强度混凝土管桩生产基地建设项

目”的实施期限延期至 2022 年 3 月。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14 号）核准，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6,800 万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每股发行

价格为人民币 6.38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33,84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不含税)人民币 74,159,650.53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59,680,349.47 元。

募集资金已于 2021 年 2 月 1 日全部到位，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1]ZC10012 号”《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验

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二、 截止 2021 年 9 月 30 日募投项目实施进展及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

总额 

截至 2021 年 9月 30日

累计实际投入金额 
投资进度 

原计划达到或

使用状态日期 

项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变

化 

江门预应力高强

度混凝土管桩生

产基地建设项目 

359,680,349.47 202,909,181.25 56.41% 2021 年 9 月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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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359,680,349.47 202,909,527.22 --   

三、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情况及原因 

（一）募投项目延期的情况 

公司根据目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将募投项目“江门预应力高强

度混凝土管桩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期限延长至 2022 年 3 月。 

（二）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 

1、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导致春节期间工人回家早、复工晚，在疫情反复

情况下，组织增加人员困难； 

2、基础施工处于雨季，雨水天气较多，排水及支护浪费一定时间； 

3、国家限电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混凝土供应的及时性。 

四、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调整，是公司根据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作出的谨慎决定，

仅涉及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的调整，项目实施的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

化，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其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本次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不会对公司当前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从长远来看，本

次调整将有利于公司更好地使用募集资金，保证项目顺利、高质量地实施，有助

于公司业务整体规划及长远健康发展。 

五、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的审批程序和审核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1年10月19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根据目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

施进度，将募投项目“江门预应力高强度混凝土管桩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期

限延长至2022年3月。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监事会于2021年10月19日在公司召开的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并发表了如下意见：经审核，我们认

为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是基于公司实际情况做出的谨慎决定，仅涉

及募投项目投资进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议案内容和程序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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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利益的情况。因此，监事会同意《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查阅了相关资料，并发表了如下意见：经审核，我们认为公司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是基于公司实际情况做出的谨慎决定，仅涉及募投

项目投资进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议案内容和程序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况。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  

（四）保荐机构意见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

且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相应的审议程序；广东三和管

桩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募投项目的延期仅涉及投资进度变化，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

重大影响。招商证券对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

项无异议。 

六、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3、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19日 


